申請建築物防火避難評定書複印利害關係說明書
申請人                  因辦理                    事件（如訴訟、房屋買賣等），需要複印（申請建築物名稱：                               ）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書 □建築物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書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含綜合檢討)評定書 作為                   的使用。茲檢附申請人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利害關係存在之證明文件，請同意複印。
其他說明事項：                                                       
      此致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名）
上述利害關係事實陳述由申請人(代理人)負完全法律責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記一：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閱卷作業要點，第三條利害關係人規定：
（一）行政程序之進行或最後決定影響其公、私法上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而尚未參加該行政程序者。
（二）為其他訴訟、偵查或行政程序中之當事人或參加人，其於該其他程序上之公、私法上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存在或不存在，與本行政程序有關聯者。
（三）其他確能舉證證明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
附記二：本案倘有不符個人資料保護法或行政程序法規定情形，涉及資料保護及應注意事項不得提供者，本處得不提供或部分提供複印資料。
